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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豫园股份”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临时会议）于2024年5月25日发出通知,并于2024年5月29日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12人，实到董事12人。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经表决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子公司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引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的议案》

豫园股份正在筹划子公司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

项，计划融资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外部投资者数量合计不超过40家。 本

次交易完成后，外部投资者持有的珠宝时尚集团股权比例合计不超过2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子公司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引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4-066）。

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有关议案尚需递交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决

定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67）。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30日

● 报备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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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6月14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6月14日13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538号上海万达瑞华酒店三楼马德里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6月14日

至2024年6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子公司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引入外部投资者暨融

资事项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告。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召开前5天于上交所网站披露股东大会资

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

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

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

参加。 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

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55 豫园股份 2024/6/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社会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出席的须持有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

托书与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

（三）登记地点：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4�楼（纺发大厦）；

（四）登记时间：2024年6月12日

上午9：00一11：30� � � � � �下午1：00一4：00

六、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2.公司地址：上海市复兴东路2号

3.联系电话：（021）23029999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6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子公司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

引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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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子公司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

引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豫园股份” ）正在筹划子公司上海

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宝时尚集团” 或“标的公司” ）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外部投资者

（以下或称“交易对手” ）暨融资事项，计划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外部投

资者数量合计不超过40家。 本次交易完成后，外部投资者持有的珠宝时尚集团股权比例合计不超过20%。

● 根据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会导致公司对珠宝时尚集团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引

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发表意见，认可本

次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最终融资金额、交易方案和交易价格仍需根据评估价格

进一步沟通协商，公司及珠宝时尚集团尚未与交易对手方就本次交易签署正式协议。

一、交易概述

（一）方案概述

豫园股份正在筹划子公司珠宝时尚集团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外部投资者（以下或称“交易对手” ）暨融

资事项，计划融资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外部投资者数量合计不超过40

家。 本次交易完成后，外部投资者持有的珠宝时尚集团股权比例合计不超过20%。

（二）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引入外

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发表意见，认可本次交

易。 本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最终融资金额、交易方案和交易价格仍需进一步沟通协商，公

司及珠宝时尚集团尚未与交易对手方就本次交易签署正式协议。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剑

注册资本：222,22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04月30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凝晖路58号顶层阁楼

经营范围：金银制品、首饰、金属及金属矿产品、工艺美术品、百货、钟表的零售、批发，艺术品鉴定、服务，

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外），贸易经纪与代理（除拍卖），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豫园股份持有珠宝时尚集团99.001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2023年12月31日， 珠宝时尚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44.34亿元， 净资产总额43.72亿元， 营业收入

364.27亿元，净利润7.92亿元（珠宝时尚集团合并报表口径）。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不会导致珠宝时尚集团

的控制权和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影响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整体规模。

三、本次引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融资方式及金额

外部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入股，珠宝时尚集团计划融资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本次交易

完成后，外部投资者持有的珠宝时尚集团股权比例合计不超过20%。

（二）股权认购价格

外部投资者的股权认购价格以评估后的每股价值为依据，并经公司与外部投资者协商后最终确定。 股权

认购价格不低于交易基准日标的公司经审计每股净资产。

（三）目标外部投资者

本次交易的目标外部投资者为认同珠宝时尚产业竞争优势及品牌价值， 对珠宝时尚行业产业发展持有

长期信心，致力于与公司共同构建产业生态，协同创造并分享珠宝时尚集团中长期价值的投资者。

四、提请股东大会授权事项

本次珠宝时尚集团引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

时，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同意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包括公司经营管理班子），在本次融

资方案框架下、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珠宝时尚集团引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的具体

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最终融资金额：整体融资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外部投资者持有的珠

宝时尚集团股权比例合计不超过20%；

2、确定股权认购价格：外部投资者的股权认购价格以评估后的每股价值为依据，并经公司与外部投资者

协商后最终确定，股权认购价格不低于交易基准日标的公司经审计每股净资产；

3、确定交易基准日、决定及聘请审计、评估等相关中介机构；

4、交易涉及的商务谈判及交割事宜：与外部投资者进行商务谈判、签署投资协议及本次珠宝时尚集团引

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的相关法律文件，并办理股权交割等相关事宜；

5、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12个月。

如国家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新决定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如有）对本次子公司珠宝时尚集团引入

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子公司珠

宝时尚集团引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的工作。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旗下珠宝时尚集团是黄金珠宝行业的旗舰航母之一，拥有“老庙” 、“亚一” 两大全国知名品牌，通

过实施战略转型，已逐步形成国内珠宝时尚领域的多品牌产品矩阵。 近年来，公司持续聚焦珠宝时尚优势产

业，致力于构建行业C2M生态系统，以家庭为单位描绘用户画像、构建消费场景，通过加深与产业上下游的合

作，构建高效产业生态合作体系，快、准、好地服务家庭客户。 本次珠宝时尚集团引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

有助于珠宝时尚集团强化品牌、产品、渠道、供应链等方面优势，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扩大市场影响力。

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导致珠宝时尚集团的控制权和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不影响上市公司营业

收入整体规模。

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决策和审议，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亦不会损

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珠宝时尚集团引入外部投资者暨融资事项的后续进展，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222� � �证券简称：济民医疗 公告编号：2024-032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北院路888号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5,341,8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22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邱高鹏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公司独立董事李永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坤先生出席了会议；财务总监杨国伟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90,740 99.9750 51,140 0.025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90,740 99.9750 51,140 0.025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90,740 99.9750 51,140 0.025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90,740 99.9750 51,140 0.025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90,740 99.9750 51,140 0.025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确认支付2023年度审计报酬及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90,740 99.9750 51,140 0.025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90,740 99.9750 51,140 0.025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90,740 99.9750 51,140 0.025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90,740 99.9750 51,140 0.025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90,740 99.9750 51,140 0.025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5,290,740 99.9750 51,140 0.025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938,200 98.7180 51,140 1.2820 0 0.0000

6

《关于公司确认支付2023年度审计报酬及续聘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938,200 98.7180 51,140 1.2820 0 0.0000

7 《关于确定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3,938,200 98.7180 51,140 1.2820 0 0.0000

8

《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3,938,200 98.7180 51,140 1.2820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3,938,200 98.7180 51,140 1.2820 0 0.0000

11

《关于终止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注销股票期

权的议案》

3,938,200 98.7180 51,140 1.282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诗语、窦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58� � � � � � �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4-临021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73,542,406股剔除已回

购股份76,170,235股后的1,897,372,1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80元（含税），不使用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0769123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4年5月27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0元(含税)，不使用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不送红股。 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至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

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

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按照每股分

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73,542,40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76,170,

235股后的1,897,372,1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8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72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8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99 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08*****919 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999 上海中堇翊源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4 08*****998 上海铼钸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28日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

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 即1,897,372,171

股×0.08元/股=� 151,789,773.68元。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

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

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151,789,773.68元÷1,973,542,406股=� 0.0769123元/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

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0769123元/股。

七、咨询方式

联系机构：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33979919

联系邮箱：ir@ztgame.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3816 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24-032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选举的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24年5月29日，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申宁女士获委任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申宁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

申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曾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3816� � � 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24-031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获得回购股份一般性

授权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4年5月29日召开的2023年度

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回购股

份一般性授权，由公司董事会在相关授权期间内适时决定回购不超过《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通过年度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批准之日已发行A股及/或H股

股份总额的10%，以及决定回购股份的条款及条件。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4年3日27日、2024年5月29日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中国广核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如公司董事会行使上述回购一般性授权回购H股股份，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依法注销回购的H股

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广核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告如下：

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即2024年5月29日起，向公司申报债权。 公司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内，未接到书面通知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凭有效债权

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逾期未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将被视为放弃申报权利，但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有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按

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清偿（履行）。

债权申报方式：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 须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的原件及复印件， 以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邮寄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2002号中广核大厦南楼23层财务资产部

邮编：518026

联系人：陈拓

联系电话：0755-84430888

电子邮箱：IR@cgnpc.com.cn

特别提示：以邮寄方式申报的债权人，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 字

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债权人，请在电子邮件主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3816 � � �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24-030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

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5月29日召开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年度股东大会”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A股类别股东大会” ）及

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H股类别股东大会” ），有关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其他新增议案、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9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依次召开年度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

东大会及A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

（2）网络投票时间：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5月2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9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2002号中广核大厦南楼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长利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年度股东大会

项目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情况汇总

人

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人

数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人

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

占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比例

（%）

A股 16 34,286,314,300 67.895559 56 417,235,505 0.826232 72

34,703,549,

805

68.721791

H股 2 4,012,500,243 7.945764 - - - 2 4,012,500,243 7.945764

合计 18 38,298,814,543 75.841323 56 417,235,505 0.826232 74

38,716,050,

048

76.667554

（二）A股类别股东大会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情况汇总

人

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

占A股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人

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人

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

占A股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16 34,286,314,300 87.164933 56 417,235,505 1.060724 72 34,703,549,805 88.225657

（三）H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4,009,342,781股，占公司H股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14345%。

公司在任董事杨长利先生、冯坚先生、刘焕冰先生、李馥友先生及徐华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在任监

事时伟奇先生、张柏山先生及罗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律师及点票监票员代

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年度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股东性质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普通决议案

1.00

《2023年度

董 事 会 报

告》

A股 34,701,625,405 99.994455 1,721,500 0.004961 202,900 0.000585

H股 3,986,991,266 99.364262 16,602,977 0.413781 8,906,000 0.221956

合计 38,688,616,671 99.929142 18,324,477 0.047330 9,108,900 0.023527

A股中小

股东

2,096,471,530 99.908292 1,721,500 0.082039 202,900 0.009669

2.00

《2023年度

监 事 会 报

告》

A股 34,701,927,705 99.995326 1,419,200 0.004089 202,900 0.000585

H股 4,003,591,243 99.777969 3,000 0.000075 8,906,000 0.221956

合计 38,705,518,948 99.972799 1,422,200 0.003673 9,108,900 0.023527

A股中小

股东

2,096,773,830 99.922698 1,419,200 0.067633 202,900 0.009669

3.00

《2023年度

报告》

A股 34,701,926,705 99.995323 1,420,200 0.004092 202,900 0.000585

H股 4,003,586,243 99.777844 8,000 0.000199 8,906,000 0.221956

合计 38,705,512,948 99.972784 1,428,200 0.003689 9,108,900 0.023527

A股中小

股东

2,096,772,830 99.922650 1,420,200 0.067680 202,900 0.009669

4.00

《2023年度

经审计的财

务报告》

A股 34,701,927,205 99.995324 1,419,700 0.004091 202,900 0.000585

H股 4,003,586,243 99.777844 8,000 0.000199 8,906,000 0.221956

合计 38,705,513,448 99.972785 1,427,700 0.003688 9,108,900 0.023527

A股中小

股东

2,096,773,330 99.922674 1,419,700 0.067656 202,900 0.009669

5.00

《2023年度

利润分配方

案》

A股 34,701,927,705 99.995326 1,419,200 0.004089 202,900 0.000585

H股 4,007,570,243 99.877134 0 0.000000 4,930,000 0.122866

合计 38,709,497,948 99.983077 1,419,200 0.003666 5,132,900 0.013258

A股中小

股东

2,096,773,830 99.922698 1,419,200 0.067633 202,900 0.009669

6.00

《关于2024

年度投资计

划及资本性

支出预算的

议案》

A股 34,701,927,705 99.995326 1,419,200 0.004089 202,900 0.000585

H股 4,007,567,243 99.877059 3,000 0.000075 4,930,000 0.122866

合计 38,709,494,948 99.983069 1,422,200 0.003673 5,132,900 0.013258

A股中小

股东

2,096,773,830 99.922698 1,419,200 0.067633 202,900 0.009669

7.00

《关于续聘

2024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

机 构 的 议

案》

A股 34,701,927,705 99.995326 1,419,200 0.004089 202,900 0.000585

H股 4,007,560,243 99.876885 10,000 0.000249 4,930,000 0.122866

合计 38,709,487,948 99.983051 1,429,200 0.003691 5,132,900 0.013258

A股中小

股东

2,096,773,830 99.922698 1,419,200 0.067633 202,900 0.009669

8.00

《关于续聘

2024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

机 构 的 议

案》

A股 34,701,927,705 99.995326 1,419,200 0.004089 202,900 0.000585

H股 4,006,969,243 99.862156 3,000 0.000075 5,528,000 0.137769

合计 38,708,896,948 99.981524 1,422,200 0.003673 5,730,900 0.014802

A股中小

股东

2,096,773,830 99.922698 1,419,200 0.067633 202,900 0.009669

9.00

《关于独立

董事2023年

度履职评价

结 果 的 议

案》

A股 34,701,927,705 99.995326 1,419,200 0.004089 202,900 0.000585

H股 4,002,607,298 99.753447 983,945 0.024522 8,909,000 0.222031

合计 38,704,535,003 99.970258 2,403,145 0.006207 9,111,900 0.023535

A股中小

股东

2,096,773,830 99.922698 1,419,200 0.067633 202,900 0.009669

10.00

《关于选举

非职工代表

监 事 的 议

案》

A股 34,696,843,547 99.980676 6,503,258 0.018739 203,000 0.000585

H股 3,661,973,079 91.264121 344,999,164 8.598109 5,528,000 0.137769

合计 38,358,816,626 99.077299 351,502,422 0.907898 5,731,000 0.014803

A股中小

股东

2,091,689,672 99.680410 6,503,258 0.309916 203,000 0.009674

特别决议案

11.00

《关于授予

董事会发行

股份一般性

授 权 的 议

案》

A股 34,480,506,812 99.357291 223,042,993 0.642709 0 0.000000

H股 1,409,422,338 35.125788 2,597,549,905 64.736442 5,528,000 0.137769

合计 35,889,929,150 92.700389 2,820,592,898 7.285332 5,528,000 0.014278

A股中小

股东

1,875,352,937 89.370786 223,042,993 10.629214 0 0.000000

12.00

《关于授予

董事会回购

股份一般性

授 权 的 议

案》

A股 34,701,522,505 99.994158 1,824,400 0.005257 202,900 0.000585

H股 4,002,769,243 99.757483 4,203,000 0.104748 5,528,000 0.137769

合计 38,704,291,748 99.969629 6,027,400 0.015568 5,730,900 0.014802

A股中小

股东

2,096,368,630 99.903388 1,824,400 0.086943 202,900 0.009669

注：上表中“股数” ，指相关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占比” ，指相关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第11项和第12项为特别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是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二）A股类别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1.A股类别股东大会表决情况如下表：

A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表决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股东性质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特别决议案

1.00

《关于授予

董事会回购

股份一般性

授 权 的 议

案》

A股

34,701,522,

505

99.994158

1,824,

400

0.005257 202,900 0.000585

其中：A股中

小股东

2,096,368,

630

99.903388

1,824,

400

0.086943 202,900 0.009669

2.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类别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H股类别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1.� H股类别股东大会表决情况如下表：

H股类别股东大会股东表决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特别决议案

1.00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股

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3,999,612,781 99.757317

4,202,

000

0.104805 5,528,000 0.137878

2.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H股类别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公告所涉统计数据若出现与网络投票系统统计信息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鸣峰先生、李馥友先生、徐华女士向大会提交并宣读了独立董

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内容详见2024年3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六、监票与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刘畅律师、章玉婷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现行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1633� �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4-074

转债代码：113049� � � � � �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时“长汽转债”

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前一交

易日（2024年6月4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长汽转债” 将停止转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049 长汽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4/6/4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1、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下简称

“本次权益分派” ）为：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总数为分配现金红利基础，向全体股东每股分配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

0.3元（含税）。

2、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4年5月1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决

议公告已于2024年5月11日刊登于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网址：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网址：www.hkexnews.hk）及本

公司官方网站（网址：www.gwm.com.cn）。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中所载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长汽转债” ）的当期

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1、本公司将于2024年6月5日在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网址：www.sse.com.cn）、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网址：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

官方网站（网址：www.gwm.com.cn）刊登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长汽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2、自2024年6月4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长汽转债” 将停止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长汽转债” 恢复转股，拟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4年6

月3日之前（含2024年6月3日）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312-2197812

咨询邮箱：gfzbk@gwm.cn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16� � � � �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0

债券代码：128105� � � � � � �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转让事项概况

1、2023年6月30日，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 ）

于2023年6月30日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公用” ）签订了

《关于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股权并购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原协议” ），拟将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厨（香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持有

的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100%股权和公司全资持有的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

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中山公用或中山公用指定的关联方。（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7月1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子公司股权交易框架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2、2023年12月29日，根据交易各方合作开展的实际情况，经友好协商，公司与中山公

用签署了《关于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股权并购框

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双方一致决定延长原协议约定的有效期

直至2024年5月31日。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2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子公司股权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89）

二、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

在《原协议》和《补充协议》有效期内，公司与中山公用进行了充分沟通和磋商，截至

本公告日交易双方仍未能就本次股权转让的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经双方友好协商，

在《原协议》和《补充协议》有效期到期后，双方不另行签署延长有效期的协议，但未来仍

可能就相关事项进行接触。

三、其他事项

公司签署的《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公司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

的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不再另行签署延长有效期的协议是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不

会对目前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78� � � � � � �证券简称：东方创业 公告编号： 临2024-015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6月06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30日(星期四)至06月0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2021@oie.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7日发布公司2023年度报告，

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

度和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6月06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3

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和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6月06日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和一位独立董事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具体以实际出

席人员为准。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06月06日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30日(星期四)至06月0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

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2021@oie.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薇

电话：021-52291198

邮箱：invest2021@oie.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88480� �证券简称：赛恩斯 公告编号：2024-026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6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30日(星期四)�至6月5日(星期三)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邮箱seshb_cn@126.com进

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4年4月22日发布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以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

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年度以及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6月6

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年度以及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

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6日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蒋国民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邱江传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王朝晖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6月6日 上午 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30日(星期四)�至6月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eshb_cn@12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邱江传

电话：0731-88278363

邮箱：seshb_cn@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0日


